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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登记机关协助法院执行中的若干问题

[ 作者 ] 王达 

[ 单位 ]  

[ 摘要 ] 协助法院执行属于司法权的延伸。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因执行需要，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地产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或者进行转移登记。协助执行机关对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具有审查权，认为执行错误的，

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异议期间不停止办理。因此，协助执行行为属于司法权的延伸。依照司法统一原则，当事人对房地产登记机关协助

法院执行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拒绝协助缩小或扩大了范围或违法

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 

[ 关键词 ] 房地产登记机关;民事诉讼法;法院

       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涉及司法权的权威性和行政权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尚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毋庸置疑，在协助执行

中的司法权优于行政权，法院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协助执行，但错误行使司法权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文试图厘清房产登记机关协助

执行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以期对统一实践操作和澄清错误认识提供借鉴和参考。协助法院执行属于司法权的延伸。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法院因执行需要，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或者进行转移登

记。协助执行机关对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具有审查权，认为执行错误的，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异议期间不停止办理。因此，协助执

行行为属于司法权的延伸。依照司法统一原则，当事人对房地产登记机关协助法院执行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不予受

理。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拒绝协助缩小或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

对轮候查封法院要求处置查封房地产的对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

定，对已被法院查封的财产，其他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查封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即自动生效。在查封尚未解除之前，轮候查

封尚不发生查封的法律效力，不具有执行效力。房地产登记机关可据此对抗轮候查封法院处置标的物的要求。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

建立健全轮候查封法院司法赔偿责任制度。法院违法执行导致协助执行错误的补救及责任承担。在查封尚未解除之前，轮候查封的法院本

无权处置查封标的物，如果其违法强行处置查封标的物，应对错误执行进行执行回转。如果被执行标的物不存在或者因进行善意交易无法

进行执行回转的，则应由错误发出协助执行通知的法院承担司法赔偿责任，协助执行义务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房地

产登记机关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的法律后果。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拒绝协助、缩小或扩大协助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

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这种情况属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但在执行中，法院不能以协助义务机关存有过错为

由，直接通过裁定确定其承担赔偿责任，也不能以协助义务机关存有过错为由通过民事判决确定其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通过行政诉讼判决

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造成损失的，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对于法院在处置查封标的物中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协助执行义务机关可以

暂停办理转移登记，已经办理的可以自行纠正，也可以由复议机关进行纠正。法院对被查封房地产情况的调查及登记机关的协助义务。法

院在查封之前，应当对被查封房地产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被查封房地产的位置、权利人、面积、价值、适用情况、是否存在

权利负担、土地出让金是否应依法缴纳、是否应办理相关许可等情况。这些情况的调查需要房地产登记机关的配合，因为在房地产部门的

产权产籍档案中均应有所记载。如果登记机关不尽到审慎的配合义务，查封法院就不能准确掌握被查封房地产的真实情况，甚至丧失查封

机会。被申请查封房地产的地名变更引出的问题及对策。房地产开发公司在申请初始登记时，核准的地名一般以立项批准文件或者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所确定的地名为依据，在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之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房屋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地名也是初

始登记时核准的地名，房地产登记机关以此进行备案。之后，公安机关对地名进行了重新确定，房地产登记机关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又以公

安机关确定的地名为准。这样，同一套房屋便先后存在两个地名，法院在进行查封时可能提供的是前一个地名，房地产登记机关如果以没

有该房地产为由不予办理查封登记手续，会因此造成申请执行人的损失。笔者认为，法院查封时无论提供了备案时的地名还是登记时的地



名，房地产登记机关都应当办理查封登记手续，因为同一套房地产的地名变更事项均在登记机关掌握之列，在此之后的查封都应当视为轮

候查封。违章建筑及农村房屋的查封处置问题。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文

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进行建设的标的物为违章建筑。笔者认为其中一些违章建筑仍然具有价值，只要其不属于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

的“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情形，就可以通过补办手续使之合法化。对违章建筑进行处理包括拆除、责令补办手续并处罚款。在处罚中究竟

适用责令拆除还是补办手续，关键看该违章建筑是否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情形，如果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该建筑物就不能成为执行

的标的物；如果不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情形的，可以责令补办手续并处罚款，这也符合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据此，法院在执行中

可以处置该违章建筑，并给相关许可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补办许可审批手续，房地产部门办理转移登记。农村房屋禁止交

易，当然也禁止查封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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